#oA
E T_R I A
,,_/F)\ /l‘:rﬁ', A

A A
EONE AR
PR EAR
27 8P &3
o At

M D
—_—

I~
)
N5
‘1?

o

.

»
~

Iy

— Y o4 s

s}

)

Tl

N
>

%

ot
Wy

»ﬁ‘gwﬁ

-

I—
0%
A

ES

~zy
3
4

e A
=

e B A

4

&

=
44)

& M

SE o
Wi

. K

<

)

P+ kg
-

"k‘w—/ﬁﬁ?’ﬁ;\ll—*

oAy ¥ IE

B’i\;L‘/F

674248~ 1 ¥

it )

N

P S

A B

= A8

A8 %

PES (=g SV A S Wi A | PR S

113# &%+ 5 F %1450

et R

R a3

+ & driEEr

4%

G BEF (2R ER)

ke Ha piihf’*éﬁA%ﬁ?ﬂ
Zep 2 IRl12E R ¥R F 51250 % -
113#6* 4p 3 » ) e

+*
_‘j’—
Ed
-
-

LR112# ]
¥

2 - A

u

2y N 4 2L
AR % =3

(b

SRR

[bui ﬁF‘x

Ry
o

7E20 21p 21104127 3
S R

£ - 4

o
. 4)

I

-

—_

i

W

=

=

alg

*

()

Rl o
)%m
18 2ae A

iE

o

~N

ZJE

Y

- by

‘\

l'-)—

)

—

v

-

3\,
=
I~

v
z

e

lai>

("L‘%’ng%b> %A
3 A 5689006~ (3 D3 A1 F £ 35559 9844
7 9162~ =564 9006 ) » 2 ;,\'»’T,q; TSt S
RO REEFOIE 2L o (D A R
ﬂﬁ—(%%F$%%A%,n %

=

g



S AR i ASGN TARE BAL | L LA
3

i K 0 A G WARILE M G AUBILES - B AR A
B E g * » PR A BB A AR TAG
FORRERBLYIEEF T RiUR-

i

CRF e RS AR FA068 9006~ A 5 0 2 AT IR
#MOF4248~ 3 F I8 P > EH AR FARAL F o 3
LA RIS R ORRACE 0 FRER DR T 10
FURAINLSBRR o (D) B AERINE R FHANE - F 2R
B o AP FAFHRED L PRE Y c R FANRFIC
PEIRA 0 APREP AR L LR o

PRI L 2
(A p107T#22 219 2110127 31 p iz b vt 2 &
FAR oA BT T ERAHE NS ) TERRIFE
PTEN (FERAPRIPET T 2RY) 0 d B IR S
FPHARFAAE G P ERREREER A RKE
PR ETE D NGB R A

E3r A & 0 rR AT WPhe R F HA A TR A
AT o

SR RN 1B M TR PR ALY R A SR
AALF ~ o~ F iR 9162~ 0 2 ik 31675 424

8L HiTEH = 3 L H -

T
j\iﬁigl

M EF2 ¥ BEYQEF LRSS LR Y9

Sk P pr AR A A A FAEOOT 9844~ ~ ¥ iRF
9162~ - ia‘%isﬁ‘)a4248 ALFRE > 5 EEd 9

A BB EBEGRT L REE YRR Y?

e PR BB EFIFERIFY B P R
F12EF ¥ FEEY 2 FASNREITEL RS MY
IR A FEER Y EM G 23 TEAE



N

é‘ﬁ*f&% b, fﬁ%£L$JLW%°‘ﬁJi

fagd
T_
A*‘r
\

gh}
:71
o
~my
ﬁ
ﬁ'i
%
T*

e
=

N\,
S
M
N
e
—
©
o
=\
\+%‘\
\
[E—

-
>

(i
3
o~ Y
o} ™
NN
:
S
% b
>~
Pia
i
o
)
AN

o
>

BN
N
NN

@ »
o

Ny flm
™
ETINN
m}/\\:ﬁ;%{ o P
S ¢
ToA el R
Iy
Py
;&
C
=
pris
4k
pt
vl . e e
Pl
Gy

: - R

Y
;;\5&
PO
WE
&y
v
i
&y
d)o
>~
Py
=

I
®R
=4
(Q
_:;'X
Ny y
Tw
¥
N
&
~
).
&
>~
L

§FRMF AT ) o ANF AR E
%%ﬁﬁ%ﬁ :.+ﬂéwp@%ﬁ@%w«%wﬂwﬁ
o RRG AR T RS S B RGN G 3 FEe
BER113E B 5

feiivd
-
‘,\
(w
1
‘_}'(
T
ﬁ
-an
-‘“ﬁ
ETINS
f;ﬂ
Y
N
34
m“’
—~
W

14¢i€%&é]07329215’*HOEIZHSIBy%EPiﬁAz.%
AR P FARAMEE RR CF R IRRERE R

FFARBEBRIET F O AEHEM AR T 0 A3
%%iﬁ’—p;ﬁﬁﬁa PO ERHAELE TR (hE

: & z
TEB Ay g2 | > Rz FA TR e BT
AR R RN TR G L FIER i



TR At 2 R BB T RALE- P RE(RF S F23
247 ) PR A L S XA Ei}i‘%ﬁ@;zl T2 P> A
ABEG AR A EH 2 Bl
2F5 00 EE SR A KRR f 2B A FRFEEA C A10TE T
Z109#12% 30p A b3 A ER > 1 IFPR F LT D {7 -
W%ﬁw,%’1§{ﬁ&z\ﬁ%£@W@’ﬂjTﬂﬁ
FAv+ o B X niEfeE S 8B L P08 54 € 0 R F
ﬂﬁﬁﬁgﬁ’Ti5%1ﬁ?NQ?@fg’%%1ﬁ
£

(T A2 }P’;) et R - T ﬂgp_\;gﬁ-;}g}ig
g B

b

P FEeRG iR EFE SR HEREE I
FARE R FHEF LAZES & 25&?15‘&%?&51?% ,

gﬁﬁﬁw@J"“afgdeW@JF“’ ﬁﬁi“%%
LT l&»ﬁ#ﬁuvigmﬂﬁtﬂ yg@t% PTRE R E R R
@ ’Qaigﬁégﬁﬁ%mﬁﬁ fmpéﬂfvﬂm
i\'mf‘fﬁ_r_ &r%p S EEHIME S iz g\:f
wa? BB AR L, ¥ P pRAR 4B PR R I A

—_— —

¥

-

~

\

W
T
ﬂ

Eoagi s g Hp R Fand  FLh
SPRAMERE > 2P FELA-FFRELT 0 AR
FPRESERERIAGRFLS - RIS ELI R
HFOGARLESDEFAS gL T T A Sk
§ 0 R B AT 0B LR w274
e/ g T PR LT IR RS I IERHRLET OF ,)*I}.J_gr
TRHIELF A F 0 P R RDPF LIRS 5 DS
AEI gAML RS GART 0 4 G A R AR
fgpmkoo B4 kpateE s 5B(RE S F01L3FE)

YIF R A AR Ak b 2R A 4 {r;—(fw ¥ % 187% 217
FE) A IHFAE R P s TR 2R IF 0 IR kgt
l—’)-":&_q.];] ﬁ,4§;,;];/wz,,1}rpta lg.i'nlEerE_,q.B L‘qu’iﬁ;g;}—r
+ G L A L AR o REAL Y PR A TR b R
ALINE#H wftia e e b o A IR FeE g AL 0 [ BT 30
LRI T F 2% Fimatt g g dom



R T R e N
W”B%B{%E%%ﬁiﬁr*ﬂiﬁg£r4%§

d
EF TRV TR R R ENET PER X
SRR for o e f FHE RIFFART N

L~ T4/ #G R IR T T AR D] D

: : :
PIOMAEEET NPT 2K P, (RFLHAT - 53
‘E~$35E~%45?)’#ﬁimwﬁ E AL %4§$:‘ﬂy
TS5 €% 7 6 FEBIITDZHRIAFTRE L IFLAR
FoFprad R gl pdp P EaE S~ A&
"ﬂ%ibw¢'$ ®oORGREVE RN B2 E
i BT o WP TIRIFA SRR FHAR
FE -3 1 zhmﬁ\w? HEBARF - 22 %
EA R A 3r A REERP - I PRI LW
FRIFAZ N IHNE 2 Hre SR AL

PR A RRFEA PR E R E A R p AT p 2
TEfe AXBREER 25~ 7 AR ERL R £
A AR AR TS TS A
B2 R 2 o AREEEIRE wﬂﬁ'?%ﬂm32830m

|
£QT B EERAM R 6 AR R RS

1%b’éup%&1'%%£#4 F 0gkz T =58 f
AR R A AL 0B Rt B g ALK
TSR] B 108 2 A RBRFEEIF TEDEL 4 W T
x%éﬁﬁ{?wﬁ,%%%ﬁgwéﬂ@b%nmﬁ’1
FERAREFR g ARG ROk B g0 1IEPG
FARECRE RESF whkRFrvr iy 263 T2l



B D 2P K LEESE S fH R R 4 A
o HPE T AR TS P AR LEB(RF S $230
T240F ) - REIRIREMEPN FF FREEMRA L 2 TS
Bt e AP PRA TSR EAA R T
PERF o X34 F gt "’F4F'&E§£—‘”ﬁ’\’ré-'"$ﬂ“} eI N <
E«‘I"\Eﬁiéﬁ LRSI RAFIA R RELTET PP 2 5
BARR A RPREPES D CRRGT B TP EEG
Pl=p e RES kI rads g3 TR He T
Gk b Ao ILINE# e 338 e Sy Fomer g o T orup
TR AT MR RGT (a2, 2 Thatey ;) Ry 2
FTEY Ty oo grt ARy PR 0 kG P A
B EE T o ﬁ;‘éﬁoﬁ—ﬂﬁﬁﬁ-a RS e aé'ﬁ%! |
el Lo FIRRME I A F I EESE 7 EH R
ek X E &R R —g&ﬁi« “wucz 2 fz.;.'i’g&f%;ﬁ_

—\

\-”b

ﬁﬁ%ﬁ’“ﬁlﬁi“1M§ a%%’%@ﬁﬂs
B > BPE AR - BETPFIRE S EE
g Jf"’t"ﬁh iﬁ’tﬁi"u“”i‘éﬁf %fr"*‘\“\ g T i

ﬁu%noiﬁ&&&ﬁ%ﬁﬁﬁi@mﬁﬁfa,
g]#;a;% o
I

PR TR AT E B R R @tk
ﬂ&rﬁ@m464“3Aﬁ%#%ﬁ%%%§Jéﬁ%§
BEFR A SIFRLRPHE G TR NLEHHE L
#(RFEH391T39HF ) A A ER o T A kTGL
ERHGREFARRTES o F 0 TAERE AP B
AEEBMagRBRE 2V BETLHFTE 2% 2 9F
Mo 3R AR EERIEB(REEFLTE) & #FE -~ 5l
SRR S R A A B S A RN I . o
@’MﬁJ@%4%ﬁﬁ@¢¢%Aﬂ$mﬁﬁxzq%a,jéa
T EHAR ARSI AR R A B &G



WP IFARSZEFF IO G2 LT 0 FIFA M-
FEo R s B flEe
Dot 2F A B3k L 2R A T U b 2R A L E L F’a‘;a‘ﬁ’fig RTINS
¥ EGIEPREE G PR A R ERIPETE 2 N
FAL A B AR ERL O I AR A FEEK
PEAR A FEFFAEE > PR AR RS TR oY 3
ﬁ%““ﬁﬁéﬁﬁéﬁﬁﬁiﬁ’gziﬁ(&%%$M
6F ) »Fauak b rAzbiupg e LERPHEBLE I FAAL
E’aaﬁ6%%%ﬁ’¢JﬁAﬁ%%ﬁ;@’¢%%ﬁ
PSR T ) PIRAPRIME R Fros g3 AR E ’7rﬁ;
J?&Aﬁﬁﬁj?ﬁ&4ﬁ7£@ %
MR FARET 0 A RRE G ALY 2 B 2 UG
I EPFE
Bt ordh > ARG AEFVE T S FIRPEESE N F 0 20 E %
WM E  REA BTG AR gL 2 B R
Mo BEF2Z ¥R EFEZN - P RAFRRBIZY TN
2 ORKFPE 5 0 pERIG R o
S AR P PEAG R PR A B AR FLE55
9162~ > & BHOF 4248~ 1 ¥ 98 2 > 4 g0
5%@&?%?%%%ﬁ’¥ﬁ&i%w’5wﬁ”%&5
Br G RFEZNEEM G PR AER I FAFRAAD
AFEO0F 0844~ ~ F %7 9162~ > 2 R MOF 4248~ 1
AP TFAZE 1R AEBAE S 2 L o KA o
Lok gk H21EE ~ SRR HIH 3R 2 A2 H 1840 52
BT F R FARLEA689006~ (HEN A A
1 FAFE008 9844~ +F Ry 9162~ =565 9006~ ) - Tk
@£§4MB%E%H%%ﬁ’i@@$?§°
AN s A SR E L R R B R A RN A
%21 S F I FIEE N F184FEF2E W KRR
F AL L HF5689006~ 0 2 pAzT R AEE Y P %1m
A2 14p A2 (RFSHIT3E) 25 %P L o> ¥ = 15 5%

:\\

-~ .



PRIl X
%JI*‘F#/@'EI
#h o dpdf B2
By e b2 oo
1 ~*AEEFE B
g oo S ABRBRE
> Hi g
Lot A

E .

-

—

\\

P EAFEPE R A
A E&’__”;ﬁ:o

y e
¢ %

L

T 3 567 4248~ 1

€Qé¢’%4k%7%1

AL AR S SR N >3

7
w ® oo
e

%) 113 #

19

"V

N Ne N

-,

"

Bk T S

ik

N2
‘|;
—_—

I~
A

-

Wb ( N

N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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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14號
上  訴  人  明倢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昶興  
訴訟代理人  陳佳煒律師
            古晏如律師
被上訴人    李家銨  
訴訟代理人  王舜信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8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07年2月21日至110年12月31日，受僱於上訴人擔任業務人員，為上訴人招攬車禍調解、工安意外、勞資糾紛、強制汽車責任險、商業險、意外險、學生平安險及農、勞、公保之業務。然上訴人所給付薪資低於法定基本工資，未為被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亦未提撥勞工退休金。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基本工資差額新臺幣（下同）55萬9844元、勞保費9162元，及提繳6萬4248元至被上訴人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56萬9006元（計算式：基本工資差額55萬9844元＋勞保費9162元＝56萬90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6萬4248元至勞退帳戶（未繫屬本院部分者，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係以「無底薪，高獎金」之合作模式締結承攬契約，兩造間指揮監督關係、從屬性薄弱，無勞基法相關規定適用，上訴人無須給付被上訴人基本工資差額、負擔勞保費及提撥勞退金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56萬9006元本息，及應補提繳6萬4248元至勞退專戶，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於原審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已告確定)。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自107年2月21日至110年12月31日擔任上訴人之業務人員，兩造簽定「業務代辦承攬契約書」、「業務承攬金計算方式」(即業務代辦承攬契約書之附約)，由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招攬社會保險、商業保險理賠等業務，上訴人依據業務承攬金計算方式給付報酬予被上訴人。
  ㈡被上訴人每月所受領之報酬如原審判決附表「實領金額」欄所示。
  ㈢如認兩造存有僱傭契約法律關係，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請求基本工資差額55萬9844元、勞保費9162元，及應提繳6萬4248元至勞退專戶，均不爭執。
五、本件爭點：
  ㈠兩造間之勞務契約性質為承攬契約或僱傭契約？
  ㈡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基本工資差額55萬9844元、勞保費9162元，及提繳6萬4248元至勞退專戶，有無理由？
六、兩造間之勞務契約性質為承攬契約或僱傭契約？　
　㈠按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雇主，謂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勞基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及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就勞動契約之內涵而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可分為人格上之從屬、經濟上之從屬及組織上之從屬。人格上之從屬指勞工提供勞務之義務履行受雇主之指示，雇主決定勞工提供勞務之地點、時間及給付量、勞動過程等。經濟上從屬性指勞工完全依賴對雇主提供勞務獲致工資以求生存，不負擔經營盈虧，只要勞工依據勞動契約確實提供勞務，雇主即有給付報酬之義務。組織上從屬性乃勞工非僅受制於雇主的指揮命令，屬於雇主經營、生產團隊之一員，須遵守團隊、組織內部規則或程序性規定。而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當事人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二者性質並不相同。
　　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參見大法官會議釋字740號解釋理由書）。基於勞基法保護勞務提供者之立法精神，除顯然與僱傭關係屬性無關者外，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足成立勞動契約關係，不因雙方簽訂之契約名稱記載為承攬契約而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4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被上訴人自107年2月21日至110年12月31日擔任上訴人之業務人員，為上訴人招攬社會保險、商業保險理賠等業務，上訴人依據業務承攬金計算方式給付報酬予被上訴人，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業務代辦承攬契約書暨附約在卷可按（原審卷第165至170頁），可信為真實。兩造所簽訂契約雖名為「業務代辦承攬契約書」，然依上訴人工作守則已將「業務人員」納入適用範圍內，該守則係就員工上班時間、請假、薪資、福利及其他應遵守事項為逐一明文規範(原審卷第23至24頁)，被上訴人身為業務人員應遵循該工作守則，可見兩造具有人格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
　⒉據同任職上訴人業務專員之證人郭崇順證稱：我於107年7月至109年12月30日在上訴人任職，工作內容為拜訪機車行、開發車禍案件，主管是林佳宏、韓儀及劉國煌，我上下班均須打卡，每天的行程是早上8點半到10點參加早會，接著去外面開發客戶，下午5點之前回到公司開夕會，寫完工作日誌(即成功之路)、小組討論後再打卡下班，如果請假要在公司的大群組裡面請假，董事長、經理及其他同事會看到，也有被要求一週請假不要超過兩次，公司很注重請假出勤率，會給組長壓力，組長就會給我們壓力問說為何要請假，如果沒有請假就未參加早會的次數太多就會被私下叮嚀或是要求離職，組長也會檢查組員每天的行程，就是看成功之路裡面記載的行程，如果有已經簽約的客戶也會催促完成，也會叮嚀詢問這個月怎麼沒有案件，並且陳報組員的問題給經理知悉；而除了早會、夕會外，其他時間很少待在公司，因為在公司就是閒置狀態，公司不希望我一直待在公司，但不能沒有參加早會就直接去外面開發客戶，一定要去早會再去開發，除非陪診客戶的時間與早會重疊，才可以不用參加早會，且除非有正當理由請假，不然下午5點也是要回公司參加夕會，並且要在下午6點前完成工作日誌交回公司，就算放棄交通費不打卡，公司也會要求出勤率並給壓力，出勤率不到會被檢討，沒有業績也會被檢討，也有人業績不好被要求離職，壓力來自於組長、經理(原審卷第301至311頁)；佐以上訴人所提出被上訴人打卡紀錄（原審卷第187至217頁)，被上訴人每日上、下班確實需要打卡，上訴人紀錄被上訴人每日出缺勤狀況，核與郭崇順所證每日上下班均須打卡、請假須告知主管乙情相符。再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上訴人LINE群組對話紀錄，上訴人經理謝寶誼曾稱：「最近有部分同仁呈現出缺勤不正常之現象，寶誼在此要求改進…如無法調整配合者…將進行強制要求…請同仁自行自律。」、「所以自即日起寶誼將嚴格執行『成功之路』及『出缺勤』還有各位『學習考核』的情況。請各位拿出應有的態度，來為自己創造價值及收入。無法配合者將直接解除承攬契約，謝謝！」、「4/8起，所有同仁均須遵守下列規範：1、出勤正常：未有遠行或9點以前之陪診，開診斷書之行程，早會一律參加。未有陪診或開診斷書之遠行，簽約案件(需以委任書為憑)實在無法於六點前趕回公司者，均需回公司參加夕會。員工遵守公司制度，與樣老闆必須承擔虧損風險一樣，是天責，不得討價還價。」、「瑜婕、阿杰、依蓁未到？陳瑜緁你最近出勤不太正常？」(原審卷第27頁、第33頁、第35頁、第45頁)，核與郭崇順證稱上訴人會要求出勤率、參加早會及夕會、須撰寫工作日誌交代行程、工作表現等，若未能達成則會遭主管指名道姓請假過多、甚或解除契約等制裁手段之情節一致，足認郭崇順證述內容與客觀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準此可認上訴人為提高業務人員之業績並確保提供客戶服務之品質，對業務人員有一定之監督管理，業務人員在上訴人企業組織內，仍有服從雇主權威之必要，否則可能受各式不利益之懲處，益徵兩造間確具有人格上及組織上從屬性。
　⒊上訴人雖執證人劉國煌之證詞抗辯業務人員自行決定每日工
　  作行程，未受其指揮監督，且早、夕會均未強制業務人員參加，若有參加者可獲得交通津貼，打卡僅係作為計算交通津貼之依據云云。然參諸劉國煌所證稱：我於107年2月至000年0月間擔任業務承攬人員，到外面招攬需要保險理賠案件之客戶，在上訴人工作時需要打卡，早上9點及下午5點，打完卡後看自己要做什麼，我通常早上9點打完卡後會接受教育訓練1小時，10點左右出去開發業務，下午5點左右再回到被告公司做教育訓練，如果請假會跟公司說今天不出席，工作守則是給行政會計的，我沒有受約束也不簽名，工作日誌只是同仁自己做紀錄，如果沒有交回公司也不會有任何懲處，且公司希望透過早會、夕會增加同仁的專業素養及知識，謝寶誼只是提醒大家參加，並未指名道姓(原審卷第230至240頁)。依劉國煌證述內容反可認定業務人員之上下班均須打卡，如未到須請假，上訴人確實控管業務人員之上下班時間，業務人員與上訴人間確具有人格從屬性甚明。至於劉國煌雖謂工作守則不拘束業務人員，然與工作守則明文將業務人員納入規範範圍明顯不符；劉國煌另證稱工作日誌僅係同仁自己做紀錄，如果沒有交回公司也不會有任何懲處，亦與被上訴人所提出LINE群組對話紀錄謝寶誼所稱：「所以自即日起寶誼將嚴格執行『成功之路』及『出缺勤』還有各位『學習考核』的情況。請各位拿出應有的態度，來為自己創造價值及收入。無法配合者將直接解除承攬契約，謝謝！」齟齬；再，劉國煌雖陳證上訴人希望透過早會、夕會增加同仁的專業素養及知識，只是提醒大家參加云云，然與謝寶誼於LINE群組對話所稱：「早會一律參加，夕會除無法趕回者均須參加，且員工遵守公司制度，是天責，不得討價還價」，係明白告誡員工應一律遵守公司制度須參加早會、夕會，核與僅為提醒參加以增加專業知識或領取交通津貼之用意迥異，足認劉國煌就此部分所證，乃事後刻意迴護上訴人之詞，難以採信。上訴人依此抗辯兩造間並無從屬性存在，自非可採。
  ⒋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於擔任業務人員期間，同時受任於訴外人「社團法人中華勞務人員專業職能發展協會」為該協會提供勞務，兩造間應為承攬關係云云，並提出委任契約書為證(原審卷第391至395頁)，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主張該委任契約係應上訴人要求所簽立。查，「社團法人中華勞務人員專業職能發展協會」之常務監事為謝寶誼、監事為劉國煌，有法人登記資料為憑(原審卷第407頁)，而謝寶誼、劉國煌均為上訴人主管，該協會經營階層與上訴人主管多有重疊，則被上訴人所稱係應上訴人要求而簽立委任契約，並非子虛，遑論被上訴人縱非上訴人要求簽立而擅自兼職，僅為被上訴人對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之忠誠評價，上訴人此一抗辯，難據為其有利之認定。
　⒌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需以上訴人名義為其招攬社會保險、商業保險理賠業務，上訴人依據業務承攬金計算方式給付報酬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招攬業務後，續由被上訴人擔任承辦人員負責與當事人溝通，上訴人提供行政上需求，如申請相關費用需要文件或法源依據等情，均不爭執（原審卷第426頁），可認被上訴人非以自己名義招攬業務再與上訴人分潤，非為自己營業勞動，被上訴人負責業務招攬，有關業務招攬後續執行，由上訴人內部其他行政、會計人員配合，被上訴人需納入上訴人生產之組織體系，與同僚分工合作完成所招攬之業務執行，兩造間具有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至為明確。
  ㈢綜上所論，本院經勾稽郭崇順、劉國煌證述內容，佐以卷附相關證據，認定兩造間確有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其等間之勞務契約為僱傭契約。上訴人抗辯該勞務契約乃承攬契約，自難憑採。
七、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基本工資差額55萬9844元、勞保費9162元，及提繳6萬4248元至勞退專戶，有無理由？
    兩造間確實存有僱傭關係，業經認定如前，兩造對於倘認兩造存有僱傭契約法律關係，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請求基本工資差額55萬9844元、勞保費9162元，及應提繳6萬4248元至被上訴人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不爭執。從而，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1條、勞退條例第3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56萬9006元（計算式：法定基本工資差額55萬9844元＋勞保費9162元＝56萬9006元），並提繳6萬4248元至勞退帳戶，洵屬有據。
八、綜上所述，兩造間勞動契約為僱傭關係，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1條、勞退條例第3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56萬90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2月14日起（原審卷第17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提繳6萬4248元至勞退專戶，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張維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書記官  賴璽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14號

上  訴  人  明倢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昶興  

訴訟代理人  陳佳煒律師

            古晏如律師

被上訴人    李家銨  

訴訟代理人  王舜信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2月8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07年2月21日至110年12月3

    1日，受僱於上訴人擔任業務人員，為上訴人招攬車禍調解

    、工安意外、勞資糾紛、強制汽車責任險、商業險、意外險

    、學生平安險及農、勞、公保之業務。然上訴人所給付薪資

    低於法定基本工資，未為被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亦未提撥

    勞工退休金。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條、勞工

    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

    段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基本工資差額新臺幣（下同）55萬

    9844元、勞保費9162元，及提繳6萬4248元至被上訴人之勞

    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聲明：㈠上訴人應給

    付被上訴人56萬9006元（計算式：基本工資差額55萬9844元

    ＋勞保費9162元＝56萬90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6萬

    4248元至勞退帳戶（未繫屬本院部分者，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係以「無底薪，高獎金」之合作模式締結

    承攬契約，兩造間指揮監督關係、從屬性薄弱，無勞基法相

    關規定適用，上訴人無須給付被上訴人基本工資差額、負擔

    勞保費及提撥勞退金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56萬9006元本息，及應補提

    繳6萬4248元至勞退專戶，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

    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

    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

    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於原審敗

    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已告確定)。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自107年2月21日至110年12月31日擔任上訴人之業務

    人員，兩造簽定「業務代辦承攬契約書」、「業務承攬金計

    算方式」(即業務代辦承攬契約書之附約)，由被上訴人為上

    訴人招攬社會保險、商業保險理賠等業務，上訴人依據業務

    承攬金計算方式給付報酬予被上訴人。

  ㈡被上訴人每月所受領之報酬如原審判決附表「實領金額」欄

    所示。

  ㈢如認兩造存有僱傭契約法律關係，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請求

    基本工資差額55萬9844元、勞保費9162元，及應提繳6萬424

    8元至勞退專戶，均不爭執。

五、本件爭點：

  ㈠兩造間之勞務契約性質為承攬契約或僱傭契約？

  ㈡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基本工資差額55萬9844元、勞保費9

    162元，及提繳6萬4248元至勞退專戶，有無理由？

六、兩造間之勞務契約性質為承攬契約或僱傭契約？　

　㈠按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雇主，謂僱用

    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

    工事務之人；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

    之契約，勞基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及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

    就勞動契約之內涵而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可分

    為人格上之從屬、經濟上之從屬及組織上之從屬。人格上之

    從屬指勞工提供勞務之義務履行受雇主之指示，雇主決定勞

    工提供勞務之地點、時間及給付量、勞動過程等。經濟上從

    屬性指勞工完全依賴對雇主提供勞務獲致工資以求生存，不

    負擔經營盈虧，只要勞工依據勞動契約確實提供勞務，雇主

    即有給付報酬之義務。組織上從屬性乃勞工非僅受制於雇主

    的指揮命令，屬於雇主經營、生產團隊之一員，須遵守團隊

    、組織內部規則或程序性規定。而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

    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當事人以

    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特

    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二者性質並不相同。

　　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

    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

    類型是否為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

    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

    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

    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

    （參見大法官會議釋字740號解釋理由書）。基於勞基法保

    護勞務提供者之立法精神，除顯然與僱傭關係屬性無關者外

    ，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足成立勞動契約關係，不因雙方簽

    訂之契約名稱記載為承攬契約而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

    字第34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被上訴人自107年2月21日至110年12月31日擔任上訴人之業務

    人員，為上訴人招攬社會保險、商業保險理賠等業務，上訴

    人依據業務承攬金計算方式給付報酬予被上訴人，為兩造所

    不爭執，且有業務代辦承攬契約書暨附約在卷可按（原審卷

    第165至170頁），可信為真實。兩造所簽訂契約雖名為「業

    務代辦承攬契約書」，然依上訴人工作守則已將「業務人員

    」納入適用範圍內，該守則係就員工上班時間、請假、薪資

    、福利及其他應遵守事項為逐一明文規範(原審卷第23至24

    頁)，被上訴人身為業務人員應遵循該工作守則，可見兩造

    具有人格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

　⒉據同任職上訴人業務專員之證人郭崇順證稱：我於107年7月

    至109年12月30日在上訴人任職，工作內容為拜訪機車行、

    開發車禍案件，主管是林佳宏、韓儀及劉國煌，我上下班均

    須打卡，每天的行程是早上8點半到10點參加早會，接著去

    外面開發客戶，下午5點之前回到公司開夕會，寫完工作日

    誌(即成功之路)、小組討論後再打卡下班，如果請假要在公

    司的大群組裡面請假，董事長、經理及其他同事會看到，也

    有被要求一週請假不要超過兩次，公司很注重請假出勤率，

    會給組長壓力，組長就會給我們壓力問說為何要請假，如果

    沒有請假就未參加早會的次數太多就會被私下叮嚀或是要求

    離職，組長也會檢查組員每天的行程，就是看成功之路裡面

    記載的行程，如果有已經簽約的客戶也會催促完成，也會叮

    嚀詢問這個月怎麼沒有案件，並且陳報組員的問題給經理知

    悉；而除了早會、夕會外，其他時間很少待在公司，因為在

    公司就是閒置狀態，公司不希望我一直待在公司，但不能沒

    有參加早會就直接去外面開發客戶，一定要去早會再去開發

    ，除非陪診客戶的時間與早會重疊，才可以不用參加早會，

    且除非有正當理由請假，不然下午5點也是要回公司參加夕

    會，並且要在下午6點前完成工作日誌交回公司，就算放棄

    交通費不打卡，公司也會要求出勤率並給壓力，出勤率不到

    會被檢討，沒有業績也會被檢討，也有人業績不好被要求離

    職，壓力來自於組長、經理(原審卷第301至311頁)；佐以上

    訴人所提出被上訴人打卡紀錄（原審卷第187至217頁)，被

    上訴人每日上、下班確實需要打卡，上訴人紀錄被上訴人每

    日出缺勤狀況，核與郭崇順所證每日上下班均須打卡、請假

    須告知主管乙情相符。再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上訴人LINE群

    組對話紀錄，上訴人經理謝寶誼曾稱：「最近有部分同仁呈

    現出缺勤不正常之現象，寶誼在此要求改進…如無法調整配

    合者…將進行強制要求…請同仁自行自律。」、「所以自即日

    起寶誼將嚴格執行『成功之路』及『出缺勤』還有各位『學習考

    核』的情況。請各位拿出應有的態度，來為自己創造價值及

    收入。無法配合者將直接解除承攬契約，謝謝！」、「4/8

    起，所有同仁均須遵守下列規範：1、出勤正常：未有遠行

    或9點以前之陪診，開診斷書之行程，早會一律參加。未有

    陪診或開診斷書之遠行，簽約案件(需以委任書為憑)實在無

    法於六點前趕回公司者，均需回公司參加夕會。員工遵守公

    司制度，與樣老闆必須承擔虧損風險一樣，是天責，不得討

    價還價。」、「瑜婕、阿杰、依蓁未到？陳瑜緁你最近出勤

    不太正常？」(原審卷第27頁、第33頁、第35頁、第45頁)，

    核與郭崇順證稱上訴人會要求出勤率、參加早會及夕會、須

    撰寫工作日誌交代行程、工作表現等，若未能達成則會遭主

    管指名道姓請假過多、甚或解除契約等制裁手段之情節一致

    ，足認郭崇順證述內容與客觀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準此可

    認上訴人為提高業務人員之業績並確保提供客戶服務之品質

    ，對業務人員有一定之監督管理，業務人員在上訴人企業組

    織內，仍有服從雇主權威之必要，否則可能受各式不利益之

    懲處，益徵兩造間確具有人格上及組織上從屬性。

　⒊上訴人雖執證人劉國煌之證詞抗辯業務人員自行決定每日工

　  作行程，未受其指揮監督，且早、夕會均未強制業務人員參

    加，若有參加者可獲得交通津貼，打卡僅係作為計算交通津

    貼之依據云云。然參諸劉國煌所證稱：我於107年2月至000

    年0月間擔任業務承攬人員，到外面招攬需要保險理賠案件

    之客戶，在上訴人工作時需要打卡，早上9點及下午5點，打

    完卡後看自己要做什麼，我通常早上9點打完卡後會接受教

    育訓練1小時，10點左右出去開發業務，下午5點左右再回到

    被告公司做教育訓練，如果請假會跟公司說今天不出席，工

    作守則是給行政會計的，我沒有受約束也不簽名，工作日誌

    只是同仁自己做紀錄，如果沒有交回公司也不會有任何懲處

    ，且公司希望透過早會、夕會增加同仁的專業素養及知識，

    謝寶誼只是提醒大家參加，並未指名道姓(原審卷第230至24

    0頁)。依劉國煌證述內容反可認定業務人員之上下班均須打

    卡，如未到須請假，上訴人確實控管業務人員之上下班時間

    ，業務人員與上訴人間確具有人格從屬性甚明。至於劉國煌

    雖謂工作守則不拘束業務人員，然與工作守則明文將業務人

    員納入規範範圍明顯不符；劉國煌另證稱工作日誌僅係同仁

    自己做紀錄，如果沒有交回公司也不會有任何懲處，亦與被

    上訴人所提出LINE群組對話紀錄謝寶誼所稱：「所以自即日

    起寶誼將嚴格執行『成功之路』及『出缺勤』還有各位『學習考

    核』的情況。請各位拿出應有的態度，來為自己創造價值及

    收入。無法配合者將直接解除承攬契約，謝謝！」齟齬；再

    ，劉國煌雖陳證上訴人希望透過早會、夕會增加同仁的專業

    素養及知識，只是提醒大家參加云云，然與謝寶誼於LINE群

    組對話所稱：「早會一律參加，夕會除無法趕回者均須參加

    ，且員工遵守公司制度，是天責，不得討價還價」，係明白

    告誡員工應一律遵守公司制度須參加早會、夕會，核與僅為

    提醒參加以增加專業知識或領取交通津貼之用意迥異，足認

    劉國煌就此部分所證，乃事後刻意迴護上訴人之詞，難以採

    信。上訴人依此抗辯兩造間並無從屬性存在，自非可採。

  ⒋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於擔任業務人員期間，同時受任於訴

    外人「社團法人中華勞務人員專業職能發展協會」為該協會

    提供勞務，兩造間應為承攬關係云云，並提出委任契約書為

    證(原審卷第391至395頁)，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主張該委

    任契約係應上訴人要求所簽立。查，「社團法人中華勞務人

    員專業職能發展協會」之常務監事為謝寶誼、監事為劉國煌

    ，有法人登記資料為憑(原審卷第407頁)，而謝寶誼、劉國

    煌均為上訴人主管，該協會經營階層與上訴人主管多有重疊

    ，則被上訴人所稱係應上訴人要求而簽立委任契約，並非子

    虛，遑論被上訴人縱非上訴人要求簽立而擅自兼職，僅為被

    上訴人對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之忠誠評價，上訴人此一抗辯

    ，難據為其有利之認定。

　⒌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需以上訴人名義為其招攬社會保險、商

    業保險理賠業務，上訴人依據業務承攬金計算方式給付報酬

    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招攬業務後，續由被上訴人擔任承

    辦人員負責與當事人溝通，上訴人提供行政上需求，如申請

    相關費用需要文件或法源依據等情，均不爭執（原審卷第42

    6頁），可認被上訴人非以自己名義招攬業務再與上訴人分

    潤，非為自己營業勞動，被上訴人負責業務招攬，有關業務

    招攬後續執行，由上訴人內部其他行政、會計人員配合，被

    上訴人需納入上訴人生產之組織體系，與同僚分工合作完成

    所招攬之業務執行，兩造間具有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

    至為明確。

  ㈢綜上所論，本院經勾稽郭崇順、劉國煌證述內容，佐以卷附

    相關證據，認定兩造間確有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

    ，其等間之勞務契約為僱傭契約。上訴人抗辯該勞務契約乃

    承攬契約，自難憑採。

七、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基本工資差額55萬9844元、勞保費

    9162元，及提繳6萬4248元至勞退專戶，有無理由？

    兩造間確實存有僱傭關係，業經認定如前，兩造對於倘認兩

    造存有僱傭契約法律關係，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請求基本工

    資差額55萬9844元、勞保費9162元，及應提繳6萬4248元至

    被上訴人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不爭執。從而，被上訴

    人依勞基法第21條、勞退條例第3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

    段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56萬9006元（計算式：法定基本

    工資差額55萬9844元＋勞保費9162元＝56萬9006元），並提繳

    6萬4248元至勞退帳戶，洵屬有據。

八、綜上所述，兩造間勞動契約為僱傭關係，被上訴人依勞基法

    第21條、勞退條例第3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

    求上訴人給付56萬90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

    年2月14日起（原審卷第17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並提繳6萬4248元至勞退專戶，應予准許。原

    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

    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駁回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張維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書記官  賴璽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14號

上  訴  人  明倢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昶興  

訴訟代理人  陳佳煒律師

            古晏如律師

被上訴人    李家銨  

訴訟代理人  王舜信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8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07年2月21日至110年12月31日，受僱於上訴人擔任業務人員，為上訴人招攬車禍調解、工安意外、勞資糾紛、強制汽車責任險、商業險、意外險、學生平安險及農、勞、公保之業務。然上訴人所給付薪資低於法定基本工資，未為被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亦未提撥勞工退休金。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基本工資差額新臺幣（下同）55萬9844元、勞保費9162元，及提繳6萬4248元至被上訴人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56萬9006元（計算式：基本工資差額55萬9844元＋勞保費9162元＝56萬90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6萬4248元至勞退帳戶（未繫屬本院部分者，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係以「無底薪，高獎金」之合作模式締結承攬契約，兩造間指揮監督關係、從屬性薄弱，無勞基法相關規定適用，上訴人無須給付被上訴人基本工資差額、負擔勞保費及提撥勞退金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56萬9006元本息，及應補提繳6萬4248元至勞退專戶，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於原審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已告確定)。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自107年2月21日至110年12月31日擔任上訴人之業務人員，兩造簽定「業務代辦承攬契約書」、「業務承攬金計算方式」(即業務代辦承攬契約書之附約)，由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招攬社會保險、商業保險理賠等業務，上訴人依據業務承攬金計算方式給付報酬予被上訴人。

  ㈡被上訴人每月所受領之報酬如原審判決附表「實領金額」欄所示。

  ㈢如認兩造存有僱傭契約法律關係，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請求基本工資差額55萬9844元、勞保費9162元，及應提繳6萬4248元至勞退專戶，均不爭執。

五、本件爭點：

  ㈠兩造間之勞務契約性質為承攬契約或僱傭契約？

  ㈡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基本工資差額55萬9844元、勞保費9162元，及提繳6萬4248元至勞退專戶，有無理由？

六、兩造間之勞務契約性質為承攬契約或僱傭契約？　

　㈠按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雇主，謂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勞基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及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就勞動契約之內涵而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可分為人格上之從屬、經濟上之從屬及組織上之從屬。人格上之從屬指勞工提供勞務之義務履行受雇主之指示，雇主決定勞工提供勞務之地點、時間及給付量、勞動過程等。經濟上從屬性指勞工完全依賴對雇主提供勞務獲致工資以求生存，不負擔經營盈虧，只要勞工依據勞動契約確實提供勞務，雇主即有給付報酬之義務。組織上從屬性乃勞工非僅受制於雇主的指揮命令，屬於雇主經營、生產團隊之一員，須遵守團隊、組織內部規則或程序性規定。而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當事人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二者性質並不相同。

　　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參見大法官會議釋字740號解釋理由書）。基於勞基法保護勞務提供者之立法精神，除顯然與僱傭關係屬性無關者外，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足成立勞動契約關係，不因雙方簽訂之契約名稱記載為承攬契約而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4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被上訴人自107年2月21日至110年12月31日擔任上訴人之業務人員，為上訴人招攬社會保險、商業保險理賠等業務，上訴人依據業務承攬金計算方式給付報酬予被上訴人，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業務代辦承攬契約書暨附約在卷可按（原審卷第165至170頁），可信為真實。兩造所簽訂契約雖名為「業務代辦承攬契約書」，然依上訴人工作守則已將「業務人員」納入適用範圍內，該守則係就員工上班時間、請假、薪資、福利及其他應遵守事項為逐一明文規範(原審卷第23至24頁)，被上訴人身為業務人員應遵循該工作守則，可見兩造具有人格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

　⒉據同任職上訴人業務專員之證人郭崇順證稱：我於107年7月至109年12月30日在上訴人任職，工作內容為拜訪機車行、開發車禍案件，主管是林佳宏、韓儀及劉國煌，我上下班均須打卡，每天的行程是早上8點半到10點參加早會，接著去外面開發客戶，下午5點之前回到公司開夕會，寫完工作日誌(即成功之路)、小組討論後再打卡下班，如果請假要在公司的大群組裡面請假，董事長、經理及其他同事會看到，也有被要求一週請假不要超過兩次，公司很注重請假出勤率，會給組長壓力，組長就會給我們壓力問說為何要請假，如果沒有請假就未參加早會的次數太多就會被私下叮嚀或是要求離職，組長也會檢查組員每天的行程，就是看成功之路裡面記載的行程，如果有已經簽約的客戶也會催促完成，也會叮嚀詢問這個月怎麼沒有案件，並且陳報組員的問題給經理知悉；而除了早會、夕會外，其他時間很少待在公司，因為在公司就是閒置狀態，公司不希望我一直待在公司，但不能沒有參加早會就直接去外面開發客戶，一定要去早會再去開發，除非陪診客戶的時間與早會重疊，才可以不用參加早會，且除非有正當理由請假，不然下午5點也是要回公司參加夕會，並且要在下午6點前完成工作日誌交回公司，就算放棄交通費不打卡，公司也會要求出勤率並給壓力，出勤率不到會被檢討，沒有業績也會被檢討，也有人業績不好被要求離職，壓力來自於組長、經理(原審卷第301至311頁)；佐以上訴人所提出被上訴人打卡紀錄（原審卷第187至217頁)，被上訴人每日上、下班確實需要打卡，上訴人紀錄被上訴人每日出缺勤狀況，核與郭崇順所證每日上下班均須打卡、請假須告知主管乙情相符。再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上訴人LINE群組對話紀錄，上訴人經理謝寶誼曾稱：「最近有部分同仁呈現出缺勤不正常之現象，寶誼在此要求改進…如無法調整配合者…將進行強制要求…請同仁自行自律。」、「所以自即日起寶誼將嚴格執行『成功之路』及『出缺勤』還有各位『學習考核』的情況。請各位拿出應有的態度，來為自己創造價值及收入。無法配合者將直接解除承攬契約，謝謝！」、「4/8起，所有同仁均須遵守下列規範：1、出勤正常：未有遠行或9點以前之陪診，開診斷書之行程，早會一律參加。未有陪診或開診斷書之遠行，簽約案件(需以委任書為憑)實在無法於六點前趕回公司者，均需回公司參加夕會。員工遵守公司制度，與樣老闆必須承擔虧損風險一樣，是天責，不得討價還價。」、「瑜婕、阿杰、依蓁未到？陳瑜緁你最近出勤不太正常？」(原審卷第27頁、第33頁、第35頁、第45頁)，核與郭崇順證稱上訴人會要求出勤率、參加早會及夕會、須撰寫工作日誌交代行程、工作表現等，若未能達成則會遭主管指名道姓請假過多、甚或解除契約等制裁手段之情節一致，足認郭崇順證述內容與客觀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準此可認上訴人為提高業務人員之業績並確保提供客戶服務之品質，對業務人員有一定之監督管理，業務人員在上訴人企業組織內，仍有服從雇主權威之必要，否則可能受各式不利益之懲處，益徵兩造間確具有人格上及組織上從屬性。

　⒊上訴人雖執證人劉國煌之證詞抗辯業務人員自行決定每日工

　  作行程，未受其指揮監督，且早、夕會均未強制業務人員參加，若有參加者可獲得交通津貼，打卡僅係作為計算交通津貼之依據云云。然參諸劉國煌所證稱：我於107年2月至000年0月間擔任業務承攬人員，到外面招攬需要保險理賠案件之客戶，在上訴人工作時需要打卡，早上9點及下午5點，打完卡後看自己要做什麼，我通常早上9點打完卡後會接受教育訓練1小時，10點左右出去開發業務，下午5點左右再回到被告公司做教育訓練，如果請假會跟公司說今天不出席，工作守則是給行政會計的，我沒有受約束也不簽名，工作日誌只是同仁自己做紀錄，如果沒有交回公司也不會有任何懲處，且公司希望透過早會、夕會增加同仁的專業素養及知識，謝寶誼只是提醒大家參加，並未指名道姓(原審卷第230至240頁)。依劉國煌證述內容反可認定業務人員之上下班均須打卡，如未到須請假，上訴人確實控管業務人員之上下班時間，業務人員與上訴人間確具有人格從屬性甚明。至於劉國煌雖謂工作守則不拘束業務人員，然與工作守則明文將業務人員納入規範範圍明顯不符；劉國煌另證稱工作日誌僅係同仁自己做紀錄，如果沒有交回公司也不會有任何懲處，亦與被上訴人所提出LINE群組對話紀錄謝寶誼所稱：「所以自即日起寶誼將嚴格執行『成功之路』及『出缺勤』還有各位『學習考核』的情況。請各位拿出應有的態度，來為自己創造價值及收入。無法配合者將直接解除承攬契約，謝謝！」齟齬；再，劉國煌雖陳證上訴人希望透過早會、夕會增加同仁的專業素養及知識，只是提醒大家參加云云，然與謝寶誼於LINE群組對話所稱：「早會一律參加，夕會除無法趕回者均須參加，且員工遵守公司制度，是天責，不得討價還價」，係明白告誡員工應一律遵守公司制度須參加早會、夕會，核與僅為提醒參加以增加專業知識或領取交通津貼之用意迥異，足認劉國煌就此部分所證，乃事後刻意迴護上訴人之詞，難以採信。上訴人依此抗辯兩造間並無從屬性存在，自非可採。

  ⒋上訴人另辯稱被上訴人於擔任業務人員期間，同時受任於訴外人「社團法人中華勞務人員專業職能發展協會」為該協會提供勞務，兩造間應為承攬關係云云，並提出委任契約書為證(原審卷第391至395頁)，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主張該委任契約係應上訴人要求所簽立。查，「社團法人中華勞務人員專業職能發展協會」之常務監事為謝寶誼、監事為劉國煌，有法人登記資料為憑(原審卷第407頁)，而謝寶誼、劉國煌均為上訴人主管，該協會經營階層與上訴人主管多有重疊，則被上訴人所稱係應上訴人要求而簽立委任契約，並非子虛，遑論被上訴人縱非上訴人要求簽立而擅自兼職，僅為被上訴人對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之忠誠評價，上訴人此一抗辯，難據為其有利之認定。

　⒌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需以上訴人名義為其招攬社會保險、商業保險理賠業務，上訴人依據業務承攬金計算方式給付報酬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招攬業務後，續由被上訴人擔任承辦人員負責與當事人溝通，上訴人提供行政上需求，如申請相關費用需要文件或法源依據等情，均不爭執（原審卷第426頁），可認被上訴人非以自己名義招攬業務再與上訴人分潤，非為自己營業勞動，被上訴人負責業務招攬，有關業務招攬後續執行，由上訴人內部其他行政、會計人員配合，被上訴人需納入上訴人生產之組織體系，與同僚分工合作完成所招攬之業務執行，兩造間具有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至為明確。

  ㈢綜上所論，本院經勾稽郭崇順、劉國煌證述內容，佐以卷附相關證據，認定兩造間確有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其等間之勞務契約為僱傭契約。上訴人抗辯該勞務契約乃承攬契約，自難憑採。

七、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基本工資差額55萬9844元、勞保費9162元，及提繳6萬4248元至勞退專戶，有無理由？

    兩造間確實存有僱傭關係，業經認定如前，兩造對於倘認兩造存有僱傭契約法律關係，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請求基本工資差額55萬9844元、勞保費9162元，及應提繳6萬4248元至被上訴人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不爭執。從而，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1條、勞退條例第3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56萬9006元（計算式：法定基本工資差額55萬9844元＋勞保費9162元＝56萬9006元），並提繳6萬4248元至勞退帳戶，洵屬有據。

八、綜上所述，兩造間勞動契約為僱傭關係，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1條、勞退條例第31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56萬90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2月14日起（原審卷第17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提繳6萬4248元至勞退專戶，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張維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書記官  賴璽傑





